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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关于勤上股份与威亮电器<房地产转让合同>标的资产相关

事项的补充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东莞市晶腾达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勤上股份与威亮电器<房地产转让

合同>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补充承诺函》，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企业’或‘晶

腾达’）拟认购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勤上股份’）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晶

腾达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李俊锋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勤上股份与东莞威亮电器有限公司（简称‘威亮电器’）于 2011 年 6月 23日

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合同》，威亮电器将位于东莞市常平镇横江厦村的一块工业

用地及其上附属厂房、宿舍及食堂共五栋物业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出售

予勤上股份。截至本补充承诺函出具日，除标的资产过户登记手续由于历史原因

尚未办理完成外，其他合同约定内容均已履行完毕。 

2015 年 7 月 8 日和 2018 年 8 月 15 日，威亮电器用标的资产作抵押物与中

信银行东莞分行两次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截至本补充承诺函出具日尚未消

除抵押，且标的资产已被法院查封。 

威亮电器于 2019 年 11月 29日向上市公司作出如下承诺（以下简称‘威亮电

器承诺’）：如果上市公司提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一审被判决败诉，在上市公

司收到一审判决书 30 日内，威亮电器将促成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所支付的人

民币 3,160 万元和相关利息支付给上市公司作为保证金（相关利息指，自前述

3,160 万元支付之日起至威亮电器保证金支付的前一日止的 3,160 万元的银行贷

款同期利息），如果上市公司提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诉讼最终败诉，前述保证金



将作为上市公司的损失补偿，上市公司无需退还；如果上市公司最终胜诉，在标

的资产的他项权利消除后，上市公司需在 5 日内将前述保证金原路退还。 

为进一步妥善解决标的资产因上述抵押、查封给勤上股份带来的潜在损失，

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确保本次非公开发行顺利实施，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晶腾达于 2022 年 6月 23日出具了《关于勤上股份

与威亮电器<房地产转让合同>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承诺函》，承诺：1、自本次

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若威亮电器尚未履行完毕前述承诺义务，本企业代为履

行威亮电器承诺义务。2、本次认购的股票减持所得优先用于履行前述承诺义务。

3、本次认购股票中的 2,080万股股票不早于威亮电器承诺履行完毕之日解禁。 

现就相关事项补充承诺如下： 

1、本补充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5日内，本企业代威亮电器向上市公司支付 500

万元作为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 

2、如果上市公司就标的资产抵押行为提起的相关诉讼最终败诉，在标的资

产被法院通知强制执行之日起 5日内，本企业代威亮电器弥补上市公司因此遭受

的相关损失；保证金直接用于弥补上市公司损失（上市公司损失按上市公司购买

标的资产所支付的 3,160万元和相关利息计算，相关利息指自上市公司实际支付

前述 3,160 万元之日起至上市公司收到相关损失补偿金的前一日止的 3,160 万元

的利息，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计算），上市公司无需退还保证金；保证金不足以弥补上市公司损失的，本企业

将另行赔偿上市公司实际损失。 

3、如果上市公司就标的资产抵押行为提起的相关诉讼最终胜诉，并在标的

资产的他项权利消除后，上市公司需在 5日内将保证金无息原路退还本企业。 

本补充承诺函一经正式签署，即对本企业构成有效的、合法的、具有约束力

的承诺，本企业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月 1日 


